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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年，也是“十二五”规划执行的第三年。面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对基础研究的新要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各部门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简称科学基金）“十二五”发展规划，准确把握“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认真落实“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工作方针，始终坚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稳中求进，着力培育创新思想和创新人才，进一步加强对科研工具研制的支持，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了积极贡献。

　　科学基金资助体系包含了研究类、人才类和环境条件类3个项目系列，其定位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构成了科学基金资助格局。其中，研究项目系列以获得基础研究创新成果为主要目的，着眼于统筹学科布局，突出重点领域，推动学科交叉，激励原始创新，从而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人才项目系列立足于提高未来科技竞争力，着力支持青年学者独立主持科研项目，扶植基础研究薄弱地区的科研人才，培养领军人才，造就拔尖人才，培育创新团队；环境条件项目系列主要着眼于加强科研条件支撑，特别是加强对原创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工作的支持并促进资源共享，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优化基础研究发展环境。

　　科学基金大部分项目类型采取每年集中接收的方式受理申请。2013年度，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157 986项，比2012年同期减少12 806项，减幅7.50%。，其中面上项目申请量较2012年减少了13 932项，降幅16.19%；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申请量较2012年减少630项，降幅17.56%；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自由申请）项目申请量减少67项，降幅为21.34%；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较去年同期增加137项，增幅为28.48%；与2012年相比，青年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申请量略有提高，分别增加1 184项和580项，增幅分别为1.98%和5.15%；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等项目申请量较为稳定，没有大幅度的变化。

　　经初步审查后，不予受理项目申请共4 461项，占申请总数的2.8%，略低于2012年的3.0%。在规定期限内，共收到正式提交的复审申请574项。经审核，受理复审申请431项，由于手续不全等原因不予受理复审申请143项。复审结果认为原不予受理决定符合事实、予以维持的394项，认为原不予受理决定有误、重新进行评审的37项，占全部不予受理项目的0.8%。

　　经过规定的评审程序，自然科学基金委2013年度批准资助研究项目系列的面上项目（包括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16 194项，重点项目564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368项，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109项；人才项目系列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98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399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5 367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2 497项，创新研究群体29个，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140项，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52项；环境条件项目系列的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50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自由申请项目40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部门推荐项目9项,联合基金项目495项，科普项目27项，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101项，青少年科技活动项目25项，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16项，有关类型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详见本书相关部分的介绍。

　　2014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将根据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的总体部署，继续坚持“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资助模式，整合资助结构，为实现筑探索之渊，浚创新之源，延交叉之远，遂人才之愿的科学基金愿景目标，形成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加开放的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若干主流学科进入世界前列，推动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建设，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秀科学家和创新团队，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提升，显著增强我国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为科技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

　　为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资助原则，使依托单位和申请人更好地了解科学基金的资助政策，自然科学基金委现发布《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简称《指南》），以引导申请人正确选择项目类型、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自主选题，申请科学基金的资助。

　　本《指南》主要针对2014年度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受理的各类型项目申请进行介绍。在前言之后，集中介绍各类型项目申请须知和限项申请规定，希望申请人认真阅读。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按科学部顺序介绍项目的总体资助情况及优先资助范围。其中面上项目指南部分，科学部在介绍资助概况之外，还涉及该科学部总体资助原则与要求以及申请注意事项，然后以科学处为单位分别介绍学科发展趋势或资助范围和要求；其他项目类型进行整体介绍。各类型项目对申请人有特殊要求的，将在本《指南》正文中加以叙述。

　　不在集中接收期间受理的其他项目，将另行在自然科学基金委门户网站（http://www.nsfc.gov.cn）发布指南，请依托单位和申请人及时关注。

　　自然科学基金委在项目申请受理、评审和管理过程中，将继续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简称《条例》）和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规范管理工作程序，完善同行评审机制；积极鼓励源头创新，强调科学研究价值理念，营造宽松学术环境，支持不同学术思想的交叉与包容；严格执行回避和保密的有关规定，接受科技界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欢迎广大科学技术人员提出高水准的项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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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须知
　　依托单位和申请人在申请2014年度科学基金项目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关于申请人条件
　　1．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应当符合《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两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部分类型项目在此基础上对申请人的条件还有特殊要求。

　　2．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具备《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经与在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的依托单位协商，并取得该依托单位的同意，可以申请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不得申请其他类型项目。

　　该类人员申请项目时，应当在申请书基本信息表中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在个人简历部分详细介绍本人以往研究工作情况，并提供依托单位同意本人申请项目的证明，作为附件随纸质申请书一并报送。

　　3．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员（科学基金接收申请截止日期时尚未获得学位）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各类项目，但在职人员经过导师同意可以通过受聘单位申请部分类型项目，同时应当单独提供导师同意其申请项目并由导师签字的函件，说明申请项目与其学位论文的关系，承担项目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作为附件随纸质申请书一并报送。受聘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在职研究生不得申请各类项目。

　　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员可以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及部分联合基金项目（特殊说明的除外），但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的，不得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4. 非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能作为无依托单位的申请人申请各类项目；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得同时以境内、境外两种身份申请或参与申请各类项目。如果已经作为负责人承担了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或者作为合作者承担了国际合作研究类项目，在前2类项目结题前，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其他类型项目。反之亦然，如果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前2类项目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或作为合作者参与申请国际合作研究类项目。

　　5.2014年开始，不再受理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但是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在结题当年可以申请面上项目。

　　6. 正在博士后流动站或工作站内从事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可以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不得申请其他类型项目。该类人员申请项目时，应当提供依托单位的书面承诺，保证在项目资助期内在站工作或出站后留在依托单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作为附件随纸质申请书一并报送。 

　　二、关于申请书撰写要求
　　1．申请人在撰写申请书之前，应当认真阅读《条例》、本《指南》、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和有关受理申请的通知、通告等文件。现行项目管理办法与《条例》和本《指南》有冲突的，以《条例》和本《指南》为准。

　　2．申请书应当由申请人本人按照撰写提纲撰写，并注意在申请书中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律及涉密的内容。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3．根据所申请的项目类型，准确选择或填写“资助类别”、“亚类说明”、“附注说明”等内容。要求“选择”的内容，只能在下拉菜单中选定；要求“填写”的内容，可以键入相应文字；部分项目“附注说明”需要严格按本《指南》相关要求填写。

　　4．根据所申请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按照本《指南》所附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准确选择申请代码，特别注意：

　　（1）选择申请代码时，尽量选择到最后一级（6位或4位数字，重点项目和联合基金项目严格按要求填写）。

　　（2）申请人选择的申请代码1是自然科学基金委确定受理部门和遴选评审专家的依据，申请代码2作为补充。部分类型项目申请代码1或申请代码2需要选择指定的申请代码。

　　（3）申请代码首位字母为“L”、“J”的，属于专用申请代码，仅在申请特殊类型项目时可以选择。申请代码首位为“L”的，仅用于申请NSFC-广东联合基金、NSFC-云南联合基金、NSFC-新疆联合基金和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等项目；首位为“J”的，仅用于申请软课题和局（室）委托任务等项目；“A06”和“A08”仅用于申请NSAF联合基金和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等项目。如果在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等类型项目申请时选择了以上的申请代码将不予接收。

　　（4）2014年部分学科领域继续试行“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的规范化选择，包括地理学（D01及其下属申请代码）、电子学与信息系统（F01及其下属申请代码）和肿瘤学（H16及其下属申请代码）。上述学科领域项目的申请人在填写申请书简表时，应参考“试点学科领域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一览表”准确选择“申请代码1”及其相应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内容。该一览表详见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http://www.nsfc.gov.cn/ ）“申请受理”栏目下的“特别关注”。申请其他学科项目也可参照试点学科的选择方式，试用“关键词”规范化选择功能，在关键词栏中选择中文关键词。

　　（5）申请人如对申请代码有疑问，请向相关部门咨询。

　　5．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应当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主要参与者中如有申请人所在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包括研究生），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研究单位，应当在申请书基本信息表中填写合作研究单位信息并在签字盖章页上加盖合作研究单位公章，填写的单位名称应当与公章一致。已经在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的合作研究单位，须加盖单位注册公章；没有注册的合作研究单位，须加盖该法人单位公章。

　　主要参与者中的境外人员被视为以个人身份参与项目申请，其境外工作单位不作为合作研究单位，如本人未能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则应通过信件、传真等方式发送本人签字的纸质文件，说明本人同意参与该项目申请且履行相关职责，作为附件随纸质申请书一并报送。

　　1个申请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2个。

　　6．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的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在申请书的个人简历部分注明：

　　（1）同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各类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2）与正在承担的各类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7．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的相关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渠道或项目资助的，请务必在申请材料中说明受资助情况以及与申请项目的区别和联系，注意避免同一研究内容在不同资助机构申请的情况。

　　8．申请书中的起始年月一律填写2015年1月；终止年月按照各类型项目资助期限的要求填写20**年12月（本《指南》特殊说明除外）。在站博士后人员申请相关类型项目，应当按照依托单位的书面承诺实事求是地填写项目终止年月。

　　9．本年度除面上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外，其他项目类型的项目申请全部要求在线填写。下载使用新版申请书时，应当将以前版本的申请书模版文件全部删除。

　　三、关于依托单位的职责
　　1．依托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条例》、本《指南》、有关受理申请的通知通告及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组织本单位的项目申请工作。

　　2．依托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不得提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3．依托单位如果允许《条例》第十条第二款所列的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通过本单位申请项目，应当承担《条例》中有关依托单位的相关责任，对该申请人的资格和信誉负责，同时要求提供依托单位同意该申请人通过本单位申请项目的证明，加盖公章后作为附件随纸质申请书一并报送。

　　4．依托单位应当对正在博士后流动站或工作站内从事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申请项目提供书面承诺，保证申请人在项目资助期内在站工作或者出站后继续留在依托单位从事科学研究。每份申请的书面承诺由依托单位盖章附在纸质申请书后一并报送。

　　四、关于申请受理的条件
　　按照《条例》规定，申请科学基金项目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将不予受理：

　　（1）申请人不符合《条例》和本《指南》规定条件的；

　　（2）申请材料不符合本《指南》要求的；

　　（3）申请项目数量不符合限项申请规定的。

　　五、连续两年申请面上项目后暂停面上项目申请1年
　　2012年度和2013年度连续两年申请面上项目未获资助的项目申请人（包括初审不予受理的项目），2014年度不得申请面上项目。

　　六、特殊说明
　　为防范学术不端行为，避免重复资助，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过计算机软件对申请书内容进行比对，特别提醒申请人注意：

　　（1） 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类型项目向同一科学部或不同科学部申请；

　　（2）受聘于一个以上依托单位的申请人，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通过不同依托单位提出申请；

　　（3）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提出申请；

　　（4）不得将已获资助项目，向同一科学部或不同科学部提出重复申请。

　　以上情形如有查实，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理，对确有学术不端行为者将提交监督委员会处理。

限项申请规定
　　1．各类型项目限项申请规定
　　（1）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1项同类型项目。

　　（2）上年度获得面上项目（包括一年期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不包括集成项目和指导专家组调研项目）、联合基金项目（指同一名称联合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包括一年期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特殊说明的除外）、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资助的项目负责人，本年度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同类型项目。

　　2．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为3项的规定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和正在承担（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以下类型项目总数合计限为3项：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不包括集成项目和指导专家组调研项目）、联合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时不限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项目，以及资助期限超过1年的委主任基金项目和科学部主任基金项目等。

　　3．作为负责人限获得1次资助的项目类型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4．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的限项申请规定
　　（1）作为申请人申请和作为负责人正在承担的项目数合计限为1项；作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在结题当年可以申请面上项目。

　　（2）在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项目研究工作的前提下，作为主要参与者申请或者承担各类型项目数量不限。

　　5．不受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制的项目类型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数学天元基金项目、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国际（地区）学术会议项目、局（室）委托任务及软课题研究项目、资助期限1年及以下的其他类型项目，以及项目指南中特殊说明不限项的项目等。

　　6．仪器类项目总数限1项
　　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和正在承担（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含承担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以及科技部主管的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总数限1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的部门推荐项目获得资助后，项目负责人在结题前不得申请除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

　　注意事项
　　（1）处于评审阶段（自然科学基金委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的申请，计入本限项申请规定范围之内。

　　（2）申请人即使受聘于多个依托单位，通过不同依托单位申请和承担项目，其申请和承担项目数量仍然适用于本限项申请规定。

　　（3）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晋升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后，作为负责人正在承担的项目计入限项范围，作为参与者正在承担的项目不计入限项范围。

　　（4）现行项目管理办法中，有关申请项目数量的要求与本限项申请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面上项目
　　面上项目是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系列中的主要部分，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面上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两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

　　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员不得申请面上项目，但在职人员经过导师同意可以通过其受聘单位申请。

　　面上项目申请人应当充分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发展现状与动态，能领导一个研究组开展创新研究工作；依托单位应当具备必要的实验研究条件；申请人应当按照面上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申请的项目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理论依据充分，学术思想新颖，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研究方案可行。面上项目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2个，资助期限一般为4年。

　　2013年度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共资助16 194项，资助经费1 200 000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74.10万元/项，比2012年度增加了0.21万元/项；平均资助率为22.46%，比2012年提高了3.22%（资助情况见下表）。2014年度面上项目资助规模、资助强度与2013年度基本持平，着力资助有创新思想的项目申请，为科学技术人员在广泛学科领域自由探索提供有力支持。申请人请参考相关科学部的资助强度说明，实事求是地提出经费申请。

　　关于面上项目资助范围、近年资助状况和有关要求见本部分各科学部介绍。

2013年度面上项目资助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科学部
	申请项数
	批准资助
	资助率
（%）

	
	
	项数
	金额
	单项平均资助金额
	资助金额占全委比例
（%）
	

	数理科学部
	4 991
	1 485
	114 130
	76.86
	9.51
	29.75

	化学科学部
	5 707
	1 483
	118 670
	80.02
	9.89
	25.99

	生命科学部
	10 767
	2 573
	192 870
	74.96
	16.07
	23.90

	地球科学部
	5 565
	1 603
	128 210
	79.98
	10.68
	28.81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13 224
	2 620
	209 560
	79.98
	17.46
	19.81

	信息科学部
	8 264
	1 646
	128 020
	77.78
	10.67
	19.92

	管理科学部
	4 184
	712
	39 870
	56.00
	3.32
	17.02

	医学科学部
	19 412
	4 072
	268 670
	65.98
	22.39
	20.98

	合 计
	72 114
	16 194
	1 200 000
	74.10
	100.00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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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科学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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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科学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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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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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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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科学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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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科学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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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科学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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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科学八处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是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系列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促进学科发展，推动若干重要领域或科学前沿取得突破。

　　重点项目应当体现有限目标、有限规模、重点突出的原则，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有效利用国家和部门现有重要科学研究基地的条件，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重点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正在博士后工作站内从事研究、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条例》第十条第二款所列的科学技术人员不得申请。

　　重点项目每年确定受理申请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发布指南引导申请。申请人应当按照本《指南》的要求和重点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根据申请项目的研究内容确定项目名称，尽量避免使用领域名称作为项目名称。注意明确研究方向和凝练研究内容，避免覆盖整个领域。

　　重点项目一般由1个单位承担，确有必要时，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2个，资助期限为5年。

　　2013年度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共资助564项，资助经费166 300万元，平均资助强度294.86万元/项（资助情况见下表）。2014年度拟资助重点项目570项左右，平均资助强度约为350万元/项。

2013年度重点项目资助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科学部
	申请项数
	批准资助
	资助率
（%）

	
	
	项数
	金额
	单项平均资助金额
	资助金额占全委比例
（%）
	

	数理科学部
	224
	63
	19 100
	303.17
	11.49
	28.13

	化学科学部
	251
	59
	17 950
	304.24
	10.79
	23.51

	生命科学部
	458
	82
	24 710
	301.34
	14.86
	17.90

	地球科学部
	430
	76
	23 210
	305.39
	13.96
	17.67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364
	82
	24 830
	302.80
	14.93
	22.53

	信息科学部
	273
	82
	23 700
	289.02
	14.25
	30.04

	管理科学部
	146
	30
	6 680
	222.67
	4.02
	20.55

	医学科学部
	481
	90
	26 120
	290.22
	15.71
	18.71

	合 计
	2 627
	564
	166 300
	294.86
	100.00
	21.47


　　关于重点项目资助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及有关要求见本部分各科学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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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5/01.html" 数理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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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5/02.html" 化学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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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5/03.html" 生命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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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5/04.html" 地球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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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5/05.html"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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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5/06.html" 信息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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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5/07.html" 管理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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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5/08.html" 医学科学部


重大项目
　　重大项目面向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科技发展的重大需求，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科学问题，汇集创新力量，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学科交叉研究，充分发挥导向和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力。

　　重大项目采取统一规划、分批立项的方式，根据科学基金优先发展领域，在深入研讨和广泛征求科学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重大项目立项领域。侧重支持在科学基金长期资助基础上产生的“生长点”，期望通过较高强度的支持，在解决关键科学问题方面取得较大突破。

　　重大项目只受理整体申请，要分别撰写项目申请书和课题申请书，注意项目各课题之间的有机联系，不受理针对指南某一部分研究内容或一个课题的申请。项目整体申请课题设置不超过5个（部分重大项目的课题设置和承担单位数有特殊要求，以相关重大项目指南为准），每个课题一般由1个单位承担，最多不超过2个，项目承担单位数合计不多于5个；项目的主持人必须是其中1个课题的负责人。

　　重大项目（课题）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正在博士后工作站内从事研究、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条例》第十条第二款所列的科学技术人员不得作为项目申请人进行申请。

　　申请人应当按照本《指南》相关重大项目的要求和重大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申请书的资助类别选择“重大项目”，亚类说明选择“项目申请书”或“课题申请书”，附注说明选择相应的重大项目立项领域名称，选择不准确或未选择的项目申请将不予受理。

　　2014年度再次公布“十二五”期间第三批1个重大项目指南，申请人应当根据《指南》要求，凝练具有基础性和前瞻性的关键科学问题。申请项目要求科学目标明确、集中，学科交叉性强，并注意与国家其他科技计划项目的协调与衔接；研究队伍应当具备较好的研究工作积累、研究条件和创新研究能力，有一批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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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6/01.html" 肺气血屏障损伤与修复的调控机制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重大研究计划遵循“有限目标、稳定支持、集成升华、跨越发展”的总体思路，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科学前沿两类核心基础科学问题，结合我国具有基础和优势的领域进行重点部署，凝聚优势力量，形成具有相对统一目标或方向的项目群，并加强关键科学问题的深入研究和集成，以实现若干重点领域和重要方向的跨越发展。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正在博士后工作站内从事研究、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条例》第十条第二款所列的科学技术人员不得申请。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分为“培育项目”、“重点支持项目”和“集成项目”3类。申请人应当按照本《指南》相关重大研究计划的要求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体现学科交叉研究特征，强调对解决重大研究计划核心科学问题及实现总体目标的贡献。申请书的资助类别选择“重大研究计划”，亚类说明选择“培育项目”、“重点支持项目”或“集成项目”，附注说明选择相应的重大研究计划名称。选择不准确或未选择的项目申请将不予受理。

　　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和“重点支持项目”的资助强度分别参照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的平均强度；“培育项目”的资助期限一般为3年，“重点支持项目”的资助期限一般为4年，“集成项目”的资助期限由各重大研究计划指导专家组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培育项目”和“重点支持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数量不得超过2个；“集成项目”不计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的限制范围，项目承担单位数合计不超过5个，主要参与者必须是“集成项目”的实际贡献者，合计人数不超过9人。

　　具体要求见本《指南》各重大研究计划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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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7/01.html" 华北克拉通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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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7/02.html" 单量子态的探测及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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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7/03.html" 高性能科学计算的基础算法与可计算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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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7/04.html" 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变化及其全球气候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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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7/05.html" 血管稳态与重构的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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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7/06.html" 精密测量物理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列的重要类型，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激励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的创新思维，培育基础研究后继人才。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

　　（3）申请当年1月1日男性未满35周岁[1979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未满40周岁[1974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符合上述条件、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的人员，经过导师同意可以通过其受聘单位申请，但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的人员不得申请。作为负责人正在承担或者承担过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包括资助期限1年的小额探索项目以及被终止或撤销的项目），不得再次申请。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评审和管理机制与面上项目基本相同，重点评价申请人本人的创新潜力。申请人应当按照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2个，资助期限为3年。

　　2013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共资助15 367项，资助经费370 000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24.08万元/项，与2012年度持平；平均资助率为25.20 %，比2012年度提高1.75个百分点（资助情况见下表）。预计2014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25万元/项，请参考相关科学部的资助强度，实事求是地提出申请。

2013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科学部
	申请项数
	批准资助
	资助率
(%)

	
	
	项数
	金额
	单项平均
资助金额
	资助金额占全委比例(%)
	

	数理科学部
	4 965
	1 638
	41 030
	25.05
	11.09
	32.99

	化学科学部
	4 812
	1 390
	34 790
	25.03
	9.40
	28.89

	生命科学部
	9 237
	2 233
	51 380
	23.01
	13.89
	24.17

	地球科学部
	5 025
	1 541
	38 520
	25.00
	10.41
	30.67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10 386
	2 744
	68 590
	25.00
	18.54
	26.42

	信息科学部
	7 319
	1 855
	46 020
	24.81
	12.44
	25.34

	管理科学部
	3 361
	650
	13 380
	20.58
	3.62
	19.34

	医学科学部
	15 865
	3 316
	76 290
	23.01
	20.62
	20.90

	合 计
	60 970
	15 367
	370 000
	24.08
	100.00
	25.20


　　关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范围见面上项目各科学部介绍，近年资助状况和有关要求见本部分各科学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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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8/01.html" 数理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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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8/02.html" 化学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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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8/03.html" 生命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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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8/04.html" 地球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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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8/05.html"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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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8/06.html" 信息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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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8/07.html" 管理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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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8/08.html" 医学科学部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支持特定地区的部分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培养和扶植该地区的科学技术人员，稳定和凝聚优秀人才，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 

　　符合上述条件，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贵州省、江西省、云南省、甘肃省、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可以申请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上述地区的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依托单位及上述地区以外的科学技术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但可以作为主要参与者参与申请。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员不得申请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但在职人员经过导师同意可以通过其受聘单位申请。《条例》第十条第二款所列的科学技术人员不得申请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评审和管理机制与面上项目基本相同，其特点是在面上项目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促进区域基础研究人才的稳定和成长。申请人应当按照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2个，资助期限为4年。

　　2013年度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共资助2 497项，资助经费120 000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48.06万元/项，比2012年度减少0.48万元/项；平均资助率为21.09%，比2012年度降低0.87个百分点（资助情况见下表）。预计2014年度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平均资助强度约为50万元/项，请参考相关科学部的资助强度，实事求是地提出申请。　

2013年度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科学部
	申请项数
	批准资助
	资助率
（%）

	
	
	项数
	金额
	单项平均资助金额
	资助金额占全委比例(%)
	

	数理科学部
	602
	175
	7 720
	44.11
	6.43
	29.07

	化学科学部
	924
	206
	10 310
	50.05
	8.59
	22.29

	生命科学部
	2 830
	644
	32 190
	49.98
	26.83
	22.76

	地球科学部
	727
	156
	7 830
	50.19
	6.53
	21.46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1 555
	299
	14 970
	50.07
	12.48
	19.23

	信息科学部
	1 079
	207
	9 120
	44.06
	7.60
	19.18

	管理科学部
	678
	120
	4 140
	34.50
	3.45
	17.70

	医学科学部
	3 443
	690
	33 720
	48.87
	28.10
	20.04

	合 计
	11 838
	2 497
	120 000
	48.06
	100.00
	21.09


　　关于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范围见面上项目各科学部介绍，近年资助状况和有关要求见本部分各科学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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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9/01.html" 数理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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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9/02.html" 化学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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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9/03.html" 生命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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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9/04.html" 地球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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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9/05.html"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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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9/06.html" 信息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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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9/07.html" 管理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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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09/08.html" 医学科学部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作为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列中的一个项目类型，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之间形成有效衔接，促进创新型青年人才的快速成长，主要支持具备5～10年的科研经历并取得一定科研成就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科研第一线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基础研究。

　　一、申请条件
　　1．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申请当年1月1日男性未满38周岁[1976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未满40周岁[1974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3）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和博士学位；

　　（4）与境外单位没有正式聘用关系；

　　（5）保证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在9个月以上。

　　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华人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符合上述（2）～（5）条件的，可以申请。

　　2．以下人员不得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

　　（2）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或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

　　（3）当年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4）正在博士后流动站或工作站内从事研究的。

　　二、注意事项
　　（1）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重点考察申请人的工作基础和创新潜力，撰写申请书时应注意两方面并重。其中，工作基础方面，重点阐述申请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创新潜力方面，重点阐述申请人拟开展的研究工作的科学意义和创新性，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

　　（2）申请书资助类别选择“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名称栏目填写“研究领域”，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

　　（3）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强调申请人本人的科研能力及创新潜力，申请书不填写“主要参与者”。

　　（4）申请人如获得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或中央、地方人才计划资助，应当在申请书中注明。

　　2014年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计划资助400项，资助期限为3年，资助强度为100万元/项。
2013年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科学部
	受理申请项数
	批准资助项数
	资助率（%）

	数理科学部
	328
	50
	15.24

	化学科学部
	443
	58
	13.09

	生命科学部
	418
	56
	13.40

	地球科学部
	282
	39
	13.83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550
	74
	13.45

	信息科学部
	437
	55
	12.59

	管理科学部
	111
	14
	12.61

	医学科学部
	388
	53
	13.66

	合 计
	2 957
	399
	13.49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吸引海外人才，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一、申请条件
　　1．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45周岁[1969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3）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 

　　（4）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 

　　（5）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6）与境外单位没有正式聘用关系； 

　　（7）保证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在9个月以上。 

　　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华人青年学者，符合上述（2）～（7）条件的，可以申请。

　　2．以下人员不得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正在博士后流动站或工作站内从事研究或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

　　（2）当年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3）正在承担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但结题当年可以提出申请）；

　　（4）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 

　　二、注意事项 

　　（1）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考察申请人本人的学术水平及创新潜力，撰写申请书时不填写“主要参加者”； 

　　（2）申请书摘要部分填写申请人的“主要学术成绩”；

　　（3）申请书项目名称栏目填写“研究领域”，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

　　（4）申请书中关于论文被收录与引用情况仅需提供统计表； 

　　（5）依托单位应当组织学术委员会或专家组，对申请人严格按照规定条件择优推荐并签署推荐意见。 

　　2013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受理申请1 978项，资助198项，资助经费38 760万元。 

　　2014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计划资助200项，资助期限为4年，资助经费200万元/项（数学和管理科学140万元/项）。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以下简称创新群体）项目，自2000年设立到2013年，已资助创新群体343个，其中2013年度资助创新群体29个，资助经费17 040万元。2014年度计划资助创新群体30个。

　　经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务会议批准，新修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管理办法》将于2014年2月1日起实施。该管理办法对创新群体项目申请、评审及实施与管理做出了新的规定，有关要点如下：

　　一、项目定位
　　创新群体项目支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和研究骨干，共同围绕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合作开展创新研究，培养和造就在国际科学前沿占有一席之地的研究群体。　　

　　二、申请与资助方式
　　（1）2014年起，创新群体项目的申请方式改为申请人通过依托单位直接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申请，不再实行部门推荐申请方式。

　　（2）创新群体项目资助期限为6年，资助经费1 200万元/项（数学和管理科学840万元/项）。

　　（3）资助期满后，项目负责人可以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提出延续资助申请；延续资助期限为3年。

　　三、申请条件
　　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申请创新群体项目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2）保证资助期限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时间在6个月以上；

　　（3）具有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研究队伍，包括学术带头人1人，研究骨干不多于5人；

　　（4）学术带头人作为项目申请人，应当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国际影响力，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55周岁[1959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5）研究骨干作为参与者，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

　　（6）项目申请人和参与者应当属于同一依托单位。

　　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创新群体项目的，不得作为申请人提出申请；正在承担创新群体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参与者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同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创新群体项目不得超过1项；退出创新群体项目的参与者2年内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

　　四、评审标准
　　创新群体项目的评审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方向和共同研究的科学问题的重要意义；

　　（2）已取得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

　　（3）拟开展研究工作的创新性构思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4）申请人的学术影响力，把握研究方向、凝练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在研究群体中的凝聚力；

　　（5）参与者的学术水平和开展创新研究的能力，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合理性；

　　（6）研究群体成员间的合作基础。

　　五、注意事项
　　（1）申请人应当认真阅读新实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管理办法》（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门户网站“政策法规”中的“部门规章”栏目）、本《指南》及申请书填报说明和撰写提纲，按要求撰写申请书。 

　　（2）申请书摘要部分填写申请人和参与者的“主要学术成绩”。

　　（3）申请书项目名称栏目填写“研究方向”，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

　　（4）申请书中关于论文被收录与引用情况仅需提供统计表。

　　（5）依托单位应当组织学术委员会或专家组，对申请项目严格按照规定条件择优推荐，并签署推荐意见。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是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列的重要类型，为充分发挥海外及港澳科技资源优势，吸引海外及港澳优秀人才为国（内地）服务，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海外及港澳50岁以下华人学者与国内（内地）合作者开展高水平的合作研究。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采取“2+4”的资助模式，获两年期资助项目期满后可申请延续资助。

两年期资助项目
　　一、申请条件
　　（1）申请人当年1月1日未满50周岁〔1964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2）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

　　（3）申请人具有所在国（或所在地）相当于副教授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4）申请人具有在海外或港澳从事科学研究，并独立主持实验室或重要的研究项目，已取得国际同行承认的创新性学术成就或突出的创造性科技成果； 

　　（5）申请人应当落实在国内（内地）的合作者，并与其所在的依托单位签订合作研究协议书（简称协议书）。协议书中应当包括：合作研究的项目名称以及研究方向、预期目标等，依托单位承诺提供合作研究项目实施所必需的主要实验设备以及人力、物力等条件；

　　（6）申请人与合作者具有一定的合作基础，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属国际前沿；

　　（7）保证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在2个月以上。

　　申请人或合作者申请和承担海外与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合计限为1项。

　　二、注意事项
　　（1）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两年期资助项目重点考察申请人的学术水平及与合作者的合作基础。

　　（2）申请人应当按照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两年期资助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并提交相关附件材料。附件材料主要包括：①任职及承担项目情况的有效证明材料；②协议书。

　　2013年度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两年期项目共申请383项，资助120项，资助强度20万元/项，资助经费2 400万元。 

　　2014年度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计划资助120项，资助期限为2年，资助强度20万元/项。 

延续资助项目
　　一、申请条件
　　（1）申请人承担的两年期资助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且2011年度两年期项目已按时结题，或承担2010年度两年期项目，结题后未申请或申请后未获延续资助的； 

　　（2）申请人在两年期资助项目执行期间，每年在依托单位的工作时间得到保证的； 

　　（3）申请人应当落实延续资助期间合作研究协议书（简称协议书）。协议书中应当包括：合作研究的项目名称以及研究方向、预期目标等，依托单位承诺提供合作研究项目实施所必需的主要实验设备以及人力、物力等条件； 

　　（4）申请人与国内（内地）的合作者拟继续开展的合作研究工作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属于国际前沿，对推动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有重要作用。

　　（5）保证延续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工作为2个月以上。

　　申请人或合作者申请和承担海外与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合计限为1项。

　　二、注意事项
　　（1）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延续资助项目重点考察合作研究工作是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拟继续开展的合作研究是否属于国际前沿，以及对推动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是否起到重要作用。

　　（2）申请人应当按照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延续资助项目申请书正文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并提交相关附件材料。附件材料主要包括：①任职及承担项目情况的有效证明材料；②协议书。

　　2013年度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受理延续资助项目申请61项，资助20项，资助经费4 000万元。 

　　2014年度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计划延续资助30项，资助期限为4年，资助强度200万元/项。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资助科学技术人员立足国际科学前沿，有效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本着平等合作、互利互惠、成果共享的原则开展实质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以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

　　目前，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资助体系包括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原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和在华召开国际（地区）学术会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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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4/01.html"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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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4/02.html" 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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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4/03.html"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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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4/04.html" 在华国际（地区）学术会议项目


联合基金项目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投入经费设立联合基金，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源，共同资助若干特定领域和方向的基础研究。

　　联合基金面向国家需求和科学重点发展方向，吸引全国范围内科研人员在相关鼓励领域开展基础研究，解决关键科学问题，促进产学研合作，培养科学与技术人才，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行业（企业）或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2014年度发布项目指南的联合基金包括NSAF联合基金、天文联合基金、大科学装置科学研究联合基金、钢铁联合研究基金、民航联合研究基金、高铁联合基金、NSFC-广东联合基金、NSFC-云南联合基金、NSFC-新疆联合基金、NSFC-河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和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等。

　　联合基金是科学基金资助体系的组成部分，按照科学基金运行机制和相关管理规定遴选优秀项目予以资助及管理。联合基金项目形成的有关论文、专著、研究报告、软件、专利及鉴定、获奖、成果报道等，应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资助方名称及联合基金名称）联合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或作有关说明。

　　申请人应当按照本《指南》相关联合基金的要求和联合基金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申请书的资助类别选择“联合基金项目”，亚类说明选择“培育项目”或“重点支持项目”或“本地优秀青年人才培养专项”，附注说明选择相应的联合基金名称。选择不准确或未选择的项目申请将不予受理。

　　2014年度各联合基金项目资助强度将适度提高，资助期限不变，即“培育项目”为3年，“重点支持项目”为4年。联合基金项目与其他相关类型项目共同限项申请，具体要求见本《指南》中的限项申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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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5/01.html" NSAF联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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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5/02.html" 天文联合基金

	[image: image71.png]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5/03.html" 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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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5/04.html"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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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5/05.html"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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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5/06.html" 高铁联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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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5/07.html" NSFC—广东联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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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5/08.html" NSFC—云南联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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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5/09.html" NSFC—新疆联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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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5/10.html" NSFC—河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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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5/11.html"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


专项项目
　　专项项目是自然科学基金委为专门支持或加强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而设立的专款资助项目，目前包括数学天元基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等，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制见限项申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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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6/01.html" 数学天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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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4xmzn/16/02.html"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
	A.数理科学部

	B.化学科学部

	C.生命科学部

	D.地球科学部

	E.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F.信息科学部

	G.管理科学部

	H.医学科学部


附 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部门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电话

	数理科学部

	综合处
	62326910

	数学科学处
	62327178

	力学科学处
	62327179

	天文科学处
	62327189

	物理科学一处
	62327181

	物理科学二处
	62327182

	化学科学部

	综合处
	62326906

	一处
	无机化学
	62327170

	
	分析化学
	62327075

	二处
	有机化学
	62327169

	三处
	物理化学
	62327172

	四处
	高分子科学
	62327167

	
	环境化学
	62327173

	五处
	化工工程
	62327168

	生命科学部

	综合处
	62327200

	一处
	微生物学
	62329135

	
	植物学
	62329135

	二处
	生态学
	62327197

	
	林学学科
	62327197

	三处
	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62327213

	
	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学
	62327213

	
	免疫学
	62327213 

	四处
	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与心理学
	62327200

	
	生理学与整合生物学
	62327200

	五处
	遗传学与生物信息学
	62329117

	
	细胞生物学
	62329170

	
	发育生物学与生殖生物学
	62329117

	六处
	农业基础与作物学
	62326918

	
	食品科学
	62326918

	七处
	植物保护学
	62327193

	
	园艺学与植物营养学
	62327193

	八处
	畜牧学与草地科学
	62327194

	
	兽医学
	62327194

	
	水产学
	62327194

	
	动物学
	62326914

	地球科学部

	综合与战略规划处
	62327157

	一处
	地理学
	62327161

	二处
	地球化学
	62327158

	
	地质学
	62327166

	三处
	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
	62327160

	四处
	海洋科学
	62327165

	五处
	大气科学
	62327162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综合处
	62326884
62326887

	材料科学一处
	金属材料
	62328301

	材料科学二处
	无机非金属材料
	62327144

	
	有机高分子材料
	62327138

	工程科学一处
	冶金与矿业
	62327136

	工程科学二处
	机械
	62327098

	工程科学三处
	工程热物理
	62327135

	工程科学四处
	建筑工程
	62327142

	工程科学五处
	水力学
	62327137

	
	电工学
	62327131

	信息科学部

	综合处
	62327146

	一处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
	62327147

	二处
	计算机科学
	62327141

	三处
	自动化科学
	62327149

	四处
	信息器件与光学
	62327143

	管理科学部

	综合处
	62326898

	一处
	管理科学与工程
	62327155

	二处
	工商管理
	62327152

	三处
	宏观管理与政策
	62327151

	医学科学部

	综合处
	62328991
62328941

	一处
	呼吸、循环、老年医学、血液、消化
	62328621
62326994

	二处
	泌尿、生殖、内分泌、眼、耳鼻喉、口腔
	62326922
62329153

	三处
	神经、精神
	62327198

	
	影像医学、生物医学工程
	62329131

	四处
	医学微生物、感染、检验医学、皮肤、骨关节肌肉、创烧伤、整形、特种医学、急重症医学、康复医学
	62327195

	五处
	肿瘤学
	62327207
62327215

	六处
	预防医学、地方病学、职业病学、放射医学
	62327212

	
	医学免疫学、法医学
	62326924

	七处
	药物学、药理学
	62327199

	八处
	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学、中药学
	62327211

	计划局

	综合处
	62326980

	项目处
	62327230
62325557

	人才处
	62326872
62325562

	交叉学科处
	62327013

	国际合作局

	外事计划处
	62327001

	亚非及国际组织处
	62326998
62325449

	美大处
	62325377
62325544

	欧洲处
	62325309
62327014

	港澳台办公室
	62327005

	机关服务中心

	办公室
	62327218

	科学基金杂志社

	办公室
	62327204

	中德科学中心

	总机
	82361200


